
上海戏剧学院各院系、部（处）、室语言文字工作职责

为了贯彻落实国家和上海市语言文字工作会议精神，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与《上海普通高等学校语言文字工作评估标准》为依据，在

已有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促进广大教职员工的语言文字规范意识和语言文字应

用能力，使语言文字工作与学院的教学科研、校园文化建设、精神文明建设以及

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结合起来，切实加强和推进我院语言文字规范化工作，构建

和谐语言环境，并形成可持续发展的长效机制，现制定各院系、部（处）语言文

字工作组成员组成办法与职责如下：

一、各院系：

（一）组长（一名）：

1、负责贯彻执行并协助院、各部门传达的语言文字工作；

2、负责领导、统筹、部署和总结自评全系语言文字工作；

（二）联络员（一名）：

1、负责承接院、各部门传达的语言文字工作相关的文件、报告并及时贯彻

执行；

2、负责全系语言文字工作相关文件的审核、编号、校对、整理及归档；

3、负责协调院、各部门的语言文字工作安排，及时掌握工作进展情况；

4、负责做好全系的语言文字相关会议记录，督查各类会议精神的贯彻执行

情况；

（三）教师联络员（一名）：

1、负责协调院系的语言文字工作；

2、负责部署院系的语言文字工作的相关活动；

（四）学生联络员（各班级一名）：

1、负责组织、参与院系的语言文字工作的相关活动；

2、负责校园、同学中的语言文字宣传、监督工作；

3、负责协助院系的语言文字工作；

二、各部（处）、室：

（一）组长（一名）：

1、负责贯彻执行并协助院、各部门传达的语言文字工作；

2、负责领导、统筹、部署和总结自评全系语言文字工作；

3、负责组织、宣传、参与院系的语言文字工作；

（二）联络员（一名）：

1、负责承接院、各部门传达的语言文字工作相关的文件、报告并及时贯彻

执行；

2、负责全系语言文字工作相关文件的审核、编号、校对、整理及归档；

3、负责协调院、各部门的语言文字工作安排，及时掌握工作进展情况；

4、负责做好部门的语言文字相关会议记录，督查各类会议精神的贯彻执行

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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